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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在发行与通胀挂钩债券记者会上的开场发言全文 

 

２０１１年７月５日（星期二） 

  以下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七月五日）在与通胀挂钩债券

(iBond) 记者会上的开场发言全文： 

 

  大家好。我非常高兴在这里向大家宣布，政府将于本月推出与通胀挂钩债券

（即 iBond）予香港居民认购，债券的认购期由本月十一日开始。 

 

  政府对上一次发行零售债券是在２００４年，至今已有七年的时间。期间，

不时有零售投资者表示希望政府再次发行零售债券，以满足他们对回报相对稳定

的投资产品的需求。有见及此，政府于２００９年推出政府债券计划时，分别设

有机构债券及零售债券计划两部分，希望在推动本地债券市场的发展之余，亦可

满足一般零售投资者对债券的殷切需求。 

 

  政府自２００９年九月在政府债券计划下发行首批机构债券以来，截至本年

六月底，共发行了总值３００亿港元的政府债券，市场反应一直十分理想。至于

零售债券方面，长期的低息环境减低了传统定息零售债券的吸引力。就此，财政

司司长于本年二月公布的２０１１－１２财政年度的财政预算案中，宣布推出与

通胀挂钩债券，藉此启动政府债券计划的零售部分，以及提高零售投资者对投资

债券的认识和兴趣，从而促进本地零售债券市场的发展。 

 

  政府委任了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作为政府代表，负责统筹在政府债券

计划下发债的相关事宜。就零售债券发行计划而言，政府同时委任了中国银行（香

港）及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为联席安排行，协助及管理在零售计划下的发债事宜。

联席安排行在筹备是次发行与通胀挂钩债券的过程中，就发债的不同环节，向政

府提供了不少专业意见。 

 

  今天，我很高兴告诉大家，有关发行与通胀挂钩债券的筹备工作已大致完成。

我将简述通胀挂钩债券的发行重点，而稍后金管局和联席安排行会就债券的发行

细节作更详细的解述。政府将在零售债券发行计划下发行不多于１００亿港元的

与通胀挂钩债券供香港居民（即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人士）认购。债券年期为三

年，并在每六个月派发一次与本地通胀挂钩的利息。债券认购期由七月十一日早

上九时开始，直至十九日下午二时结束。市民可透过配售银行、证券经纪或香港

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认购债券。债券将于七月二十八日发行，并于翌日在香港联交

所上市。 



 

  在此，我要感谢是次负责安排及有份参与与通胀挂钩债券发行的所有机构，

包括联席安排行中国银行（香港）及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所有配售银行、证券经

纪、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及其他相关机构。在未来的日子，政府会继续致力推

动本地债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稍后，我会将时间交予金管局副总裁余伟文先生，就债券的发行细节作更详

细的解述。 

 

  多谢各位。  

完 


